
第 804號公告

現公布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業已批准委任令如下：

姓名及職級 委任職銜 日期 備註

余志穩先生， J.P., 民政事務局常任 12.2.2005 在李麗娟女士， J.P.休假
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秘書長 (下午) 期間署理首長級甲一級政

務官職務

鄭陸山先生， J.P., 停任司法機構政務長 27.2.2005 在徐志強先生回任後停止
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署理司法機構政務長職務

李美嫦女士，首長級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 28.2.2005 署理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
丙級政務官 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 務

會職合秘書處 (薪諮會
聯合秘書處)秘書長

袁貞爾先生，首席 停任薪諮會聯合秘書 28.2.2005 在李美嫦女士就任當日停
行政主任 處秘書長 止署理薪諮會聯合秘書處

秘書長職務


